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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边缘域”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从现象学角度夯实了事物存在的合理性基础，

诠释了事物作为纯然的显现是如何存在的。事物的显现由于“边缘域”的存在而使主体建立起“显性

−隐性”之间的关系范畴。这就从一个全新的角度诠释了认识的发生过程。“边缘域”的本质特性为

“在场性”。“边缘域”的内涵为“实显性”与“潜在性”，“边缘域”的外延则是“交互性”。“边

缘域”之“在场性”通过“实显性”“潜在性”“交互性”来显现认识的生成。这种认识方式揭示了

当代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内在机理。“边缘域”的当代价值与人工智能有着紧密的关联，挖掘“边

缘域”概念的哲学意蕴，可以为当今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提供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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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向性”与“意向相关项”是胡塞尔现

象学的基础性概念
①
，胡塞尔认为意识的目光切

中超越于意识之外的“对象”的行为是“映射

(Abschattung)”②
。由于连续的“映射”，显现者

被描述为事物的诸多“侧面”。这诸多“侧面”

以现象学之时间性
③
为基础，构造出主体意识到

的“对象”。胡塞尔将这种具有支撑“对象”显

现的空间范围称作“边缘域”。“边缘域”是认

识对象自身的区域和范围，即对象自身的“在场

性”。换言之，意向对象的诸多“侧面”必须以

某种实体为基础，才能给予主体在认识意义上的

序列性、相继性和同时性；事物的诸多侧面只有

被显现，才能使主体体验并把握到时间与空间的

存在。 

胡塞尔认为“边缘域”是认识对象的“背景”，

是对象自身存在的“在场性”。处于注意力中心

的认识增强过程，是主体从昏暗的“背景边缘”

中获得对未知对象逐渐“变亮”或“进入现在”

的体验；反之，处于注意力“边缘”的过程，则

是已知对象逐渐“变暗”或“沉入过去”的体验。

“边缘域”正是对认识对象的“焦点变换”全过

程的揭示。因此，“边缘域”概念有着现象学独

特的认识方式和哲学意义。 

阐明“边缘域”这一概念时，可以归纳出下

面三个问题：一是“边缘域”概念的本质；二是

“边缘域”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三是“边缘域”

概念的当代价值。本文将对此展开研究。 

 

一、“边缘域”概念的本质：“在场性” 

 

“边缘域”的本质是认识对象的存在状态以

及认识对象存在于思维中的状态。这两种不同的

存在状态都指向了事物以及事物背景的“存在”。

这种存在性既包含了事物作为客观实在的存在

性，又包含了事物作为主观观念的存在性。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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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域”的本质既有客观性的一面，又有主观

性的一面。它的这种本质就是指它的“在场”，

即“在场性”。 

胡塞尔在《观念 1》中对“边缘域”做       

了一个形象的说明，他指出：“在任何时刻      

所与者往往被一未定的可规定性光晕(Hof von 

unbestimmter Bestimmbarkeit)围绕，后者以特定

方式在区分诸表象系列时使其‘展开式地’靠近；

最初也许还在晦暗之中，之后又在所与性范围

内，直到所意物进入完全所与性的鲜亮照明圈

内。”[1](198)这说明胡塞尔将“边缘域”理解为事

物的“背景”，事物的自身显现的周遭存在“背

景之晕”，这种“光晕(hof)”以合乎自然的方式

伴随着作为“对象−事物”的显现而显现。因此，

事物的“背景”具有自由性，它未被规定，而是

依赖着时间进程与事物自身的显现被逐渐把握。

胡塞尔强调：“一切未知之物都是已知之物的边

缘域。”[1](188) 

“边缘域”作为“背景”就会存在与“中心”

或者焦点的界定。但是“边缘域”在胡塞尔这里

始终是“非中心化”的存在，无论它如何对事物

产生视觉上的变化，甚至改变事物显现时的空间

与时间，“边缘域”都是作为事物“周遭”的部

分存在的。换言之，“边缘域”始终是“背景之

物”，而“中心”或者“焦点”则始终是“背景”

中的“事物”。 

“超越之物”存在于事物的“背景”与“光

晕”之中。胡塞尔在《现象学的心理学》中也有

过相似的描述
④
。因此，这与胡塞尔所倡导的“内

在超越性”是相似的，它们都属于未被规定、未

被认识的存在。 

“边缘域”的这种“在场性”又可以理解为

事物的显现范围，是事物以何种大小的“光亮圈”

进行的显现。换言之，是事物背景的“在场

(παρουσια)”。“直观使事物在场即纯然现象。”[2]

事物的存在及事物的显现都需要依靠“在场”。

如果不“在场”，那么事物的存在是无法言说和

描述的，也无法阐明事物是如何显现自身的。因

此，“边缘域”最先被现象学的方式所把握到的

就是“在场”。而“事物的实存”与“事物的在

场”就等同于“事物显现”与“事物环境”，二

者是相互生成的关系。事物与其周遭环境不能相

互脱离，而是显现者在显现自身的同时，“事物

背景”就存在于显现者的周围了。因此，胡塞尔

认为：“直观的中心不是在对空间或时间近邻事

物的孤立中显现，而是在与周遭环境或边缘的相

互牵连中被给予的。”[3]“边缘域”的本质是“意

向行为”切中目标的“背景域”，这片视域还未

曾以明亮的方式有所显现。 

胡塞尔认为：“在直观上清晰地或晦暗地、

明显地或不明显地共同呈现的东西(它们构成了

实际知觉场的一个常在的边缘域)。……现时被知

觉的东西……被不确定现实的被模糊意识到的

边缘域部分地穿越和部分地环绕着，我们可以将

注意力之光有某种成效地投入这个边缘域，在确

定先是模糊的，然后变为鲜明的再现时，……确

定物的范围越来越广。……模糊的不确定性的空

洞雾霭笼罩着各种直观事物或遐想……这个模

糊的，永远也不会完全确定的边缘域必然存在

着。”[1](104)以主体的视角来看，“事物”存在于光

亮区域之内，而“背景”永远在不被注意的区域

之中。主体尚未把握到这片视域究竟是什么状

态，又有何价值。而以这种逐步分析的视角去把

握“边缘域”时，就已经进入“边缘域”的状态

之中了，因为，“边缘域”是伴随着事物的显现

过程来展示自身特性的。 

 

二、“边缘域”概念的内涵：“实显 
性”与“潜在性” 

 

“边缘域”伴随着意向行为以及意向对象自

身存在的整个过程，因此，“边缘域”的存在意

义在于以下三个层面。首先，以意向行为来看，

是意识目光“切中”事物时的“背景区域”，简

言之，是主体的视域范围或者视域的阈值。“边

缘域”的存在决定着主体的认识范围，决定着事

物自身的显现程度。这是“边缘域”的第一层意

义。其次，以意向对象来看，是“映射”行为能

够发生的条件，是事物能够存在于其中的“实体”

或者“支撑者”。“边缘域”始终处于显现者的周

围，从晦暗逐渐转为明亮的同时，不仅事物自身

得到现象学的描述，而且事物的“背景”也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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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得到现象学的衬托。这是“边缘域”的第二层

意义。最后，“边缘域”是空间范围，它自身不

存在生成的过程，因为在事物显现的瞬间，“边

缘域”就作为“内在超越性”同时给予主体了。

因此，不存在脱离事物的纯粹“边缘域”，也不

存在脱离“边缘域”的纯粹事物。这是“边缘域”

的第三层意义。从时间上看，是同时性，是瞬间

给予的行为，而不是相继的序列；从空间上看，

是事物与其“背景”共存而不是相互代替，它们

是并存关系、交互关系。 

当“边缘域”以“在场性”作为对象客观

存在的空间范围显现时，具有“显性”“隐性” 

“交互性”这三种属性，前两种与胡塞尔的“内

在性”和“超越性”相呼应，即“边缘域”显现

的样态和未显现的样态
⑤
。当“边缘域”的内涵

显现为“内在性”时，即为“实显性”；当“边

缘域”的内涵显现为“超越性”时，即为“潜在

性”。而“边缘域”的外延则是“交互性”。

“交互性”保障着“实显性”与“潜在性”，并

与之共同构成“在场性”。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

“‘存在’实际上不能作为存在者通达，所以存

在就由有关存在者在存在者层次上的规定性亦

即属性来加以表达了”[4](135)。 

(一)“边缘域”显现的内涵：“实显性” 

“边缘域”以现象学空间为基础，逐渐揭示

出“边缘域”的内涵显现为“实显性”的三个

阶段：“光晕(Hof)性”“透视性”“展示性”。 

“实显性”的第一阶段为“光晕(Hof)性”。

在显现活动的时间性上，首先发生的是显现者的

显现行为本身。在事物显现自身的瞬间，“边缘

域”是作为事物身后或者周围的“背景”存在的。

换言之，是“在场性”的最初意义，是空间范围。

这种“背景”不会在时间上成为第一性的直接认

识，而是伴随着被给予性的事物存在于主体所把

握的意向对象的周围。“边缘域”作为事物周围

的“光晕”，与事物一同存在，它的显现蕴含着

事物自身的显现。因此，事物是实在的“显现”，

而“边缘域”是非实在的“显现”，它是“非实

显”。这种“非实显”包围着“实显”周围，是

“非实显”逐渐转变为“实显”的过程。 

胡塞尔描述这个阶段的事态为：“非实显的

体验的‘晕圈’围绕着那些实显的体验……连续

不断向前的思维链索连续地为一种非实显性的

媒介所环绕，这种非实显性总是倾向于变为实显

样式，正如反过来，实显性永远倾向于变为非实

显性一样。”[1](121−122)这里就展示出了事物与“边

缘域”的交互性，二者存在于相互转化的过程之

中。事物首先存在于光亮内，然后进入晦暗，而

它的“背景”从晦暗逐渐进入光亮中。这也是显

现者身份的转换，事物首先作为显现者显现其自

身，而后隐于自身，事物的“背景”从非显现者

逐渐变为显现者。 

“边缘域”在这个阶段类似于潜意识。它是

海平面以下的巨大冰山，自身包含许多未知性。

“边缘域”在“光晕性”阶段所揭示的就是人

类的潜意识。威廉·詹姆斯在《心理学原理》中

认为：“在我们对事物有了第一种粗糙的感觉

后，所有的意识就会变成是对事物的联想，这些

联想相互影响，成为同一个联想体系的产物。”[5]

由此，“边缘域”在第一阶段显现的内涵是“光

晕性”。 

“实显性”的第二阶段为“透视性”。在显

现活动的时间性上，随后发生的是显现行为切中

显现者自身的发生过程。这种发生建立在事物对

主体所显现的前提条件下，即主体进一步对事物

展开分析的事态。胡塞尔认为这个阶段是事物的

“背景”从最初的不被注意到的事态转变为逐渐

进入光亮区域内的事态。换言之，是“在场性”

的空间范围的运动。“边缘域”不是纯粹性的作

为“背景”的意义而存在的，而是作为伴随着事

物显现的周围开始逐渐进入主体的视域内的。事

物给予主体的方式逐渐变为被给予的程度加深，

显现活动的透视性逐渐增强。意向行为目光的穿

透性在增强，它可以越过事物的显现到达事物身

后或者周围的“背景”。也就是说，“边缘域”在

这个阶段开始作为独立的现象而被注意。 

胡塞尔描述这个阶段的事态为：“一种晦暗

中的被意识者本身和明晰地被意识的同一物，在

其意向对象的具体性上是非常不同的。”[1](369)“边

缘域”所展现出的“透视性”说明了事物与“事

物背景”之间的空间关系和时间关系。从空间上

看，事物与“事物背景”存在着“前后”“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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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的变化；从时间上看，在事物自身的显

现活动完成的瞬间，“事物背景”随后显现出自

身，这是认识的深化。 

胡塞尔以“现象学之空间消除”的思想实验

来说明事物与“事物背景”的空间关系。可以设

想这样一种场景：在墙上的一幅画的前方摆放着

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置一个盒子。从桌子侧面的

角度观看，桌子与墙上的画存在着一定的距离，

但从正面观看，桌子及桌子上的盒子与墙上的画

是重合在一个平面内的，它们之间的空间纵深已

经不存在了。在正面观看的条件下，当我将手指

放在盒子的边缘上时，却与墙上的画发生了空间

的同一。届时，我看见在二维平面的空间内却同

时存在着立体的三维事物集中在一个二维平面

中的显现。这种现象直观上显现的是手指一端与

盒子的边缘接触，另一端却与墙上的画有了接

触，以现象学的方式来理解，事物的空间关系已

经失去了意义。因此，“透视性”必然是一个空

间与时间逐渐显现的关联过程。换一个角度，则

是一个空间与时间逐渐消逝的过程。 

“边缘域”在这个阶段类似前意识，它是海

平面自身，是进入光亮区域的大门。“边缘域”

首先以潜意识或者未知之物的方式开始某种上

升，这种趋势逐渐突破海平面，开始进入光亮之

内。由此，“边缘域”在第二阶段显现的内涵是

“透视性”。 

“实显性”的第三阶段为“展示性”。在显现

活动的时间性上，最后发生的是显现者连同显现

行为得到自身展示的动态过程。换言之，是“在

场性”意义的终端，是空间范围运动的过程本身。

“边缘域”进入意识之前，自身环绕着黑暗，以

晦暗的方式潜在性地存在于主体的意识之中，但

是却没有被主体所意识到。以“光晕性”与“透

视性”作为条件，“边缘域”自身就能作为独立的

存在而被主体所注意到。“在外感知中，超越的对

象在‘感性映射(sinnliche Abschattungen)’也即

‘质素素材(hyletische Daten)’中展示自身、‘映

射自身’。这些素材不是被感知的超越对象的组

成部分，而是对它的‘展示’。”[6]  

在这个阶段内，事物以及“事物背景”连同

它们被给予的方式都会进入澄明之域，显现者自

身不会存在阴影或者晦暗，因为它们是纯粹的光

亮，是洞见。意向的光束在此阶段内能够驱散事

物周围的“晕”与“雾”，使背景展现出来。胡

塞尔描述这个阶段的事态为：“处在注意力中心

与焦点中的事物可以说是被一个内部的光线所

照亮，它在意识中所具有的特征完全不同于一个

只是顺带地被留意的事物，尤其不同于一个虽然

可以说是在消极的注意力中显现出来，但完全未

被注意到的感性事物之背景。显然这也一并涉及

所有展示着的角度，它们在各种注意力的样式中

以其各自的方式被一同涉及。”[7]换句话说，事物

和“边缘域”能得到自身的充分展示，也是主体

能够彻底把握它们的存在样态。比如，我可以起

身放下手里的铅笔，然后把目光转移到桌子上，

再转移到窗外，再转移到窗外的事物上，等等。

这样一来，我便“看到”了绵延的时空视域下的，

一个流动着的关系整体。这种“整体”是事物与

“事物背景”的共存，是与所体验的时间流动紧

密结合在一起的。或者说，“边缘域”内涵的“实

显性”是在这个阶段内达成自身之全部显现的。 

按照弗洛依德的心理学理论来理解，“边缘

域”在这个阶段类似意识自身。“边缘域”在这

个阶段内崭露头角，浮现出“事物显现”的海平

面，自身的特质被一览无余地把握到。“边缘域”

同样是意识活动所能够捕捉的目标，它自身就可

以作为认识的对象进行考察和分析。胡塞尔认为

这个阶段内的事态为：“感知是自身展示

(Selbstdarstellen)或自身列出(Selbststellen)。”[8](241)

“边缘域”在第三阶段显现的内涵是“展示性”。 

(二)“边缘域”隐蔽的内涵：“潜在性” 

“潜在性”与上面论述的“实显性”一样，

保持着与“边缘域”一致的进程。“边缘域”内

涵的潜在性以现象学时间和“实显性”为基础，

展示出“光晕存在”“立体视域”“主体认

知”三个阶段。 

“潜在性”的第一阶段为“光晕存在”。依

照现象学之时间，“边缘域”的自身显现是相继

的过程，当“边缘域”之“光晕性”为第一阶段

内的特质时，伴随它的“潜在性”则是“光晕存

在”。换言之，是“在场性”的最初意义，是时

间序列。胡塞尔认为这种潜质是：“它们显现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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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被抽出，未因其本身之故被设定。每一物的

知觉都以此方式有一背景直观的晕圈……特别

是‘关于’一切事实上存在于其一同被看的客观

‘背景’中的意识。”[1](120)“光晕存在”不是别

的，是事物“背景”的存在，它等同于事物“背

景”的实体性
⑥
。它的存在构成事物显现时的背

景，虽然这种背景不会被首先注意到，但是脱离

了背景的事物是无法被认识的。因此，“边缘域”

在第一阶段内的“潜在性”内涵为“光晕存在”。 

胡塞尔描述这个阶段的事态为：“被确定之

物一部分混杂着不确定现实的一种阴晦地被意

识到的视域，一部分则被这个视域所包围。……

确定性之物(Das Bestimmende)首先是阴晦的，尔

后活跃起来的当下化过程之中掏出了某些东

西……阴晦的非规定性的空泛的雾连同直观的

可能性或权能性凝聚为云……不确定的‘环境’

是无限的，就是说，充满了雾的，永远无法完全

确定的视域必定是在此存在的。”[9]在这个阶段

内，与海德格尔讲的“存在”与“存在者”的关

系相似，“存在者”自身的“存在”就不再为“存

在者”自身而只能是“存在”本身。 

海德格尔说：“无论我们怎样讨论存在者，

存在者总已经是在存在已先被领会的基础上才

得到领会的。存在者的存在本身不‘是’一种存

在者。”[4](9)这就说明，“光晕性”与“光晕存在”

就等同于“光晕的显现”与“光晕显现的存在”，

二者是相互伴随的共存关系。海德格尔就将存在

者对存在自身显现的领会认为是“此在”
⑦
。海

德格尔提道：“对存在的领会本身就是此在的存

在的规定。”[4](17) 

“潜在性”的第二阶段为“立体视域”。它

是“透视性”阶段的“潜在性”。换言之，是“边

缘域”的“透视性”以“前视域(Vorhorizont)”为

开端达至“后视域(Nachhorizont)”的整体的、时

空绵延的过程。胡塞尔说：“一个空间物的自身被

给予性(Selbstgegebenheit)，是一个透视性的显现

者的自身被给予性这个显现者作为同一之物在

交叠地进展的显现的充实的综合中被给予。……

并且不断地从一个透视向前指向越来越新的透

视，通过这些透视，同一个被展示物继续切近地

被规定。”[10](89) 

在这个过程中，意识目光首先切中显现的事

物，随后向事物后方延展，进而切中事物的“背

景”。因此，这个流动着的“透视过程”的前后

两端，存在着两个“极点”。两个“极点”之间

的“立体视域”，是“边缘域”在第二阶段内的

“潜在性”内涵。 

“立体视域”的核心在于前视域与后视域。

当目光投射在事物自身时，事物的显现就变为主

体的前视域，是当下化行为。而当意识的目光穿

过事物的显现达至事物的“背景”时，这个背景

或者实体则为主体的后视域，是在场的“背景”。

胡塞尔说：“没有背景也就没有前景，没有不显

现的面也就没有显现的面。在时间意识的统一中

情况也是如此：被再造的延续是前景，那些编排

意向(Ein-ordnungsintention)使一个背景，一个时

间背景被意识到。”[8](9)因此，整个透视的行为是

依靠透视的前视点作为开端，中间穿过无限的视

点最后抵达的末视点的过程。 

胡塞尔描述这个阶段的事态为：“进程的一

个清晰 部 分在向 过 去回坠 时 会‘缩 拢 ’

(Zusammenzieht)自身——一种与空间透视相似的

时间透视。当时间客体移向过去时，它便缩拢自

身并且同时就变得昏暗起来。”[8](65)这说明“透视”

的过程存在视觉的“焦点变化”：当事物“前视

域”显现时，事物的“后视域”是“模糊”的；

而当事物“后视域”显现时，事物“前视域”也

是“模糊”的。换言之，前后视域是清晰性与模

糊性的交互过程。“感知域可以分为‘前景’和

‘背景’。以视觉为例，视觉领域本身所具有的

清晰性并非均匀分布，通过注意力朝向的转换，

一个之前模糊的显现物可以变得清晰，与此同

时，刚才被注意到的东西则变模糊。每次被注意

到的东西就是视觉领域的前景，未被注意到但处

于视觉领域的东西则一起构成视觉领域的背

景。”[11] 

“潜在性”的第三阶段为“主体认知”。当

显现成为主体所能够领会的对象时，就说明“边

缘域”的第一、二个“潜在性”内涵相互叠加，

随后进展到第三个阶段。换言之，是“在场性”

的时间序列变化的总体。在这个阶段内，“边缘

域”潜在性的“光晕存在”与“前后视域”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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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主体对事物“背景”的不同阶段的认知，前

两个阶段对事物“背景”的潜在性的“认识块片”

就与最后阶段的认识共同组成主体对“边缘域”

的“潜在性”的总体把握。 

胡塞尔描述这个阶段的事态为：“对象的任

何个别视角本身都指向一种连续性……指向可

能的新感知的各个连续统(Kontinunm)……同一

个对象将会不断地崭露新的面，被感知物存在于

其显现方式之中，在每一个感知瞬间，它本质上

是一个指明(Verweisen)系统。……被感知物似乎

在向我召唤：这里还有进一步可看的，将我转一

圈，同时用目光遍历我，走近我，打开我，剖析

我，一再地打量我，并全面地翻转我。”[10](17) 

胡塞尔将“指明系统”描述为全面的、立体

的感知模式。他认为：“每一感知都隐含地

(implicite)带有一个完整的感知系统，每一个在感

知中出现的显现都带有一个完整的显现系统，亦

即出于意向的内视域和外视域的形式中。”[10](24)

这说明“边缘域”的自身显现与自身被把握具有

一个完整的系统。也就是说，当“边缘域”显现

时，它自身具有的“实显性”与“潜在性”就先

天性地包含在其中了。“边缘域”的存在，正如

海德格尔指出的：“存在论只有作为现象学才是

可能的。现象学的现象概念意指这样的显现者：

存在者的存在和这种存在的意义、变式和衍化

物。”[4](50) 

 

三、“边缘域”概念的外延：“交互性” 
 

“边缘域”的“交互性”主要是指“事物”

与“背景”的充实行为，是“在场性”与“事物

在场”的关系。在胡塞尔看来，是“边缘域”由

空乏的意向变为被充实的事态，是事物与“事物

背景”相互充实的过程，循环往复，梯次迭代。 

“边缘域”的外延被黑格尔以“知识−对

象”的辩证运动予以说明。知识与对象的相互充

实本质上是“边缘域”外延的具体显现过程，从

侧面也体现了事物与“事物背景”的交互性。黑

格尔以“对象-知识”—“新对象-新知识”的结

构来说明在对象发生变化的同时，知识也发展为

新知识，而知识的新变化同时也影响对象发生变

化。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认为精神从初

始阶段所接受的是感性个体性的东西。比如“这

里是一棵树，这时是中午”这样一种论断就是最

初的感性的个体性知识，它只作为感觉来源的特

殊的个体性知识。但是，即便是这样，这之中仍

然包含着普遍性。这就是个体性知识中的“这时”

和“这里”。因为无论这里是“树”或者是其他

什么，或者“这时”是中午或者别的什么时候，

“这时”和“这里”本身不会发生变化。但是主

体却发现：“这时”和“这里”存在着普遍性因

素，认识就会发生变化，主体就会看到个体性和

特殊性里面却包含普遍性。这样的过程就是新知

识和新对象的符合过程，因为新知识不再认为

“这里是树木”或者“这时是晚上了”，而是“这

时”和“这里”本身。知识的对象也发生了变化，

从原本个体性的存在变成了蕴含普遍性的存在。

认识的这种辩证运动说明了，原本的未知之物通

过这种辩证运动就会有所知道、有所认识，进而

知道较多，认识较深，这是一个螺旋式上升过程。 

黑格尔通过“知识-对象”的矛盾运动从侧

面说明了“边缘域”外延的哲学意义。但是黑格

尔并没有看到，当认识对象发生了改变，就是

“边缘域”的“实显性”发生了变化，并促使

“边缘域”的“潜在性”发生变化。因此，在

“边缘域”的“实显性”改变的同时，它的“潜

在性”也会发生改变；反之亦然。所以，这不仅

是认识的矛盾运动过程，而且是“边缘域”的

“实显性”与“潜在性”的交互充实过程。 

那么，胡塞尔认为“边缘域”交互性的充实

行为是空乏的意向，是前摄性表象与滞留性表

象，它自身在未得到规定之前，只是一种可能性。

胡塞尔认为：“一个意向的(intentional)空乏视域

(Leerhorizont)编绕和混杂着它，它被显现上空乏

的晕(hof)所包围，……这种空乏不是无，而是一

种可以被充实的充实，它是一种可确定的不确定

性。”[10](18) 

胡塞尔认为这种充实行为是：在“空乏意向”

作为主体的当下感知的瞬间，“充实意向”会进

入这个体验流之中。“空乏意向”瞬间转变为“过

去的空乏意向”，而成为“滞留”与“前摄”。“新

的知觉既可能以‘仍然在把握中’的方式进入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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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领域，也可能不断下沉到沉淀物(Sedimentierten)

领域，最后甚至可能完全浸没在完全黑暗的背景

中，成为‘无意识(das Unbewußten)’。”[12]滞留与

前摄本身就是空的意向，因为滞留是刚才的现

在，又是“更远的刚才”的前摄。前摄，是滞留

构造着的当下，又是“过去的现在”。 

因此，滞留与前摄的充实行为是基于当下才

具有的“活生生”的体验。“现在(或者原体现)

是两种‘当下化的’行为的界限点，是滞留与前

摄的界限点，因此，就像把握自我在感知意识中

就在其中存在，它也不断地具有敞开的将来视

域，具有可能的现时期待的视域。”[13]比如，当

只是想着或回忆着我的铅笔时，这是一个作为主

体之意向对象性而被构造出来的空乏意向。而实

际看见铅笔的行为，则是一种对空的意向的充实

(Erfullung)行为。换言之，是在对构造出来的空

的意向物进行填充。胡塞尔认为：“图像表象显

然具有一种特殊性，即：每当它的充实得以可能，

它的显现为‘图像’的对象便通过相似性而被认

同为在充实行为中被给予的对象。……在这里，

相似之物通过相似之物而得到的充实，将充实综

合的特性内在地规定为一个想像的充实综合的

特征。”[14] 

那么，当主体面向其中的某个“侧面”，会

相似地在意向中充实(构造)另一“侧面”的图

像。每个映射“侧面”既是图像的滞留，又构成

感知的前摄。先前滞留的图像“瞬间性地”构造

出随后继起的符号性表象。这是透视性构造与滞

留的再现，是“边缘域”之“透视性”的实显性。

胡塞尔认为这种事态是：“如果我们已熟悉一个

事物，而另一个事物又进入我们的视野，这个事物

实际被看到的面与以前那个熟悉的事物一致，那

么根据一个意识的本质规则(Wesensgesetz)……

这个新事物便从以前的事物那里获得了所有的

知识预示。”[10](23) 

 

四、“边缘域”概念的当代理论价值 

 

目前，学界对胡塞尔“边缘域”的研究较

少，如果学术界对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更进一步

的话，那么必然会触及胡塞尔现象学的核心概念

“边缘域”。这既是胡塞尔现象学研究的内在要

求，又将为当代学术界开拓新的研究论域。 

胡塞尔“边缘域”概念的当代理论价值，主

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边缘域”概念内涵的

崭新意义的揭示，二是“边缘域”概念外延有着

方法论的意义，三是当今时代，“边缘域”可以

成为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的哲学理论基础。 

首先，就“边缘域”概念的内涵意义而言，

“边缘域”的“实显性”与“潜在性”，是意识

的“内在性”和“超越性”。前述对“实显性”

与“潜在性”及其自身存在的三个阶段的分析，

体现出意识自身的复杂性与系统性。“看起来意

识这个概念是真正的哲学帕洛托斯。它在哲学的

所有不同问题领域都出现；但它在这些领域中并

不以同一个形态示人，而是处在不断的含义变化

中。”[15]⑧胡塞尔提出的“边缘域”由晦暗和光亮

的存在样态与希腊神帕洛托斯相似。“边缘域”

自身就具有多重内涵，它同时具有“显现性”和

“隐蔽性”，它们又表现为“实显性”常常被主

体所把握，而“潜在性”则往往被忘却。通常人

们认为：“思维能力对不可捉摸的晦暗之物，是

没有任何力量加以把握的。”[16]但这恰恰是现象

学所要涉及的对象，现象学可以使显现着的事物

得到一览无余的展示和澄明的存在样态，是海德

格尔认为的 αληθεια(无弊)，所以它必然面向晦

暗，从晦暗之中寻求光明。 

其次，就“边缘域”概念外延作为一种方法

论而言，“边缘域”自身的特性就让“边缘域”

同时存在于晦暗之域与澄明之境，因此，“边缘

域”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也就更加丰富。“边

缘域”的“实显性”内涵与“潜在性”内涵能够

使事物的存在具有立体性、多面性和透彻性，科

学技术也正是依靠事物所展示出的特性而进步

的。现象学与科学、技术时代的关系正如海德  

格尔认为的：“存在问题现在表示：处在一个科

学−技术时代究竟意味着什么？”[17]因为“边缘

域”处于事物的周围而不是中心，所以它的价值

是依附于事物的显现而存在的。首要的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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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事物自身在展示出其自身价值的同时，“边缘

域”的作用才会伴随着事物得到应有的展示。“在

自然态度下，人们默认世界的存在，并且默认无

论经验怎样扩展，都属于我们既有的世界视域。”
[18]所以，“边缘域”从思想方式上启示人类，关

于世界、科学技术和人自身等哲学问题需要思考

得更远。“背景”不是目的，“背景”中事物的显

现才是真正的目的。 

最后，“边缘域”为当今大数据与人工智能

提供了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比如当下热门的

ChatGPT，它本质上是人工智能，是科学技术创

造的器物，它展现出的模拟人与人“面对面”的

沟通模式超越了以往人工智能算法的局限，也确

实做到了场景还原和真实性的突破。至少从现象

学方法上看，“边缘域”的作用就说明了人工智

能系统是要依附于对象“背景”的。它在进行模

拟沟通、模拟语言模式的创造以及形成一套刚性

规则的过程中，“以一种真正的对异己意识的把

握为基础或前提才能得以可能”[19]。ChatGPT 必

然要创造出一个能够进行“自我筛选”的“环境”。

比如，A 的语言为汉语，B 的语言为英语，C 的

语言为德语等，之所以能够创造出“中国人对中

国人讲话”“英国人对英国人讲话”“德国人对德

国人讲话”的匹配模式，或者说主体与其语言、

国家和整体环境的匹配模式，是因为 ChatGPT 已

经事先在智能系统所创造的“语言环境”中进行

了处理。 

因此，“边缘域”概念的价值在于：它提供

了一种崭新的视野，使主体的“目光”具有了穿

透力与广阔性，不仅使事物自身得到充分展示，

也让事物的“背景”被意识所捕捉。“前面的我

思(cogito)已经退却，已经坠入‘昏暗’之中，但

它仍然还有一个尽管已经发生变异的体验此在。

同样在体验背景中有思维活动(cogitationes)涌现

出来。”[20]这种“思维衍射”的事态进而能够使

主体的“余光”注意到所认识的对象周围的“背

景”区域，从一定程度上“拓宽”人类意识的范

围。“边缘域”的现象学考察昭示出，在智能化

时代，现象学构成了人工智能产物存在的理论基

础。从主体的认识视角来看，“边缘域”能够使

主体获得立体性与多方位的视角与认识空间，全

方位地认识对象。以 ChatGPT 为代表的人工智能

认知，就是循着这一理论路径的。 

 

五、结论 

 

综上所述，胡塞尔提出的“边缘域”本质上

是认识论中的认识对象的存在状态与进入主体

认识范围内的存在状态。“边缘域”的这两种存

在状态就分别与“实显性”内涵和“潜在性”内

涵相对应，并从显现层面与潜在层面把握“边缘

域”的概念的内涵。 

“实显性”首先以“光晕性”揭示出“边

缘域”空间“在场性”的第一阶段；接着，以

“透视性”揭示出“边缘域”空间“在场性”

的第二阶段；最后，以“展示性”揭示出“边缘

域”空间“在场性”的第三阶段。 

“潜在性”首先以“光晕存在”揭示出“边

缘域”时间“在场性”的第一阶段；接着，以“立

体视域”揭示出“边缘域”时间“在场性”的第

二阶段；最后，以“主体认知”揭示出“边缘域”

时间“在场性”的第三阶段。 

但是，“边缘域”的“实显性”与“潜在性”

自身的特性与演替过程并不纯粹从属于客观性

的外在空间，“事实上演替现象并不源于空间，

而是源于时间，因为演替作为前后相续以‘前−

后’的区别为前提，而‘前-后’作为原始意识

现象来自时间而非空间”[21]。也就是说，“边缘

域”是伴随着时间与空间而揭示自身、呈现自  

身的。
 

那么，从最普遍的意义上来看，人工智能就

是在时间与空间之中、在不同“背景”下呈现自

身不同功能的科学技术产物。这与“边缘域”的

特性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从哲学上看，人工智能

发展的内在逻辑与现象学紧密关联。人工智能从

最普遍的意义上看就是人类思维的“独立化”，

这与现象学认为的主观思维超越意识自身而能

够把握不以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实在的方法具有

本质上的同一性。人工智能确实达成了意识的

“超越性”，个体性的意识可以借助人工智能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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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与世界、他者和自我之间的有机联系，这本身

就展示出了人工智能与现象学，尤其是与“边缘

域”相关。“边缘域”作为认识背景、语言背景

以及存在事物的背景，正是人工智能与世界和人

自身建立诸多联系的“范围”，因此，现象学在

当下的时代意义在于为人工智能提供坚实的理

论根基。 

 

注释： 

 

① 另一种解释为：“意向性”可理解为“意向行为”，“意

向相关项”可理解为“意向对象”。 

② “映射(Abschattung)”是指主体感知的过程由诸多现象

“块片”逐渐汇聚成为“对象”的事态，“对象”对于

主体来讲是“内在性地超越”，但主体之所以能够准确

地“切中”认识的事物，是因为是在基于“映射”的条

件下进行的。简言之，“映射”是构造“对象存在”的

事态。 

③ 现象学时间的理论基础是胡塞尔在《贝尔瑙时间意识手

稿》中指出的，即“时间及其对象不流逝，它们存在，

并且这个存在是刚性的。时间流不是时间的河流，而是

时间及其对象的被给予性方式的河流”。参见胡塞尔：

《关于时间意识的贝尔瑙手稿：1917—1918》，商务印

书馆，2015 年版，第 234 页。 

④ 在《现象学的心理学》中，胡塞尔认为：“邻近的场域

被是一个未被感知的可知性所环绕，与未被知者相混

合，我们最终拥有那个开放的未被知者的遥远场域。”

参见《现象学的心理学》，商务印书馆，2017 年版，第

108 页。 

⑤ 指的是“边缘域”的“实显性”与“潜在性”，本质上

等同于“显现特性”与“隐蔽特性”，但为了在术语上

与胡塞尔本人保持一致，故使用“实显性”与“潜在性”。 

⑥ 实体，拉丁文为 Substantia，指的是存在于“下方的支

撑者”“载体”。 

⑦ 此在(Dasein)。海德格尔认为：“存在之领会不仅一般地

属于此在，而且随着此在的种种存在方式本身或形成或

毁败，因此，可以对存在之领会做出多种解释。哲学、

心理学、人类学、伦理学、政治学、诗歌、传记、历史记

述一直以形形色色的方式和等等不同的规模研究着此

在的行止、才能、力量、可能性与盛衰。”参见海德格

尔：《存在与时间》，商务印书馆，2109 年版，第 23 页。 

⑧ 帕洛托斯(Πρωτεúζ)又译为“普罗透斯”，是希腊神话中

变幻无常的海神，这里用来形容意识现象的多样性和复

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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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orizont" is an important concept in Husserl's phenomenology, which consolidates the rational 

founda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things from a 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 and explains how things exist as 

pure manifestations of nature. The manifestation of things is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the "Horizont", which 

enables the subject to establish the categor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xplicit and the implicit". This 

interprets the process of cognitive development from a completely new perspective. The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of "Horizont" is "presence". The connotation of "Horizont" is "real dominance" and "potential", 

while the extension of "Horizont" is "interactivity". The "presence" of the "Horizont" manifests the 

generation of knowledge through "actual dominance", "potential", and "interactivity". This way of 

understanding reveals the inherent mechanisms of contemporar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g data 

technology. Therefore,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Horizo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xploring the philosophical connotation of the concept of "Horizont" can provide a solid philosophical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today'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big data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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